
臺北市政府 90.02.20. 府訴字第九００一九五七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註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享領資格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四月十

二日北市社二字第八九二二五五０八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分。

　　　　事　　實

一、訴願人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孫女○○○、○○○學生證、郵政

　　儲金簿影本及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申請書各乙份，向本市萬華區公所申請中低收入

　　戶老人生活津貼。案經訴願人戶籍所在地里幹事於八十八年四月七日訪視結果，訴願人

　　未住戶籍地，該區公所審查後認訴願人資格不符規定，以八十八年九月七日北市萬社字

　　第八八四二０一七三００號書函復知訴願人略以：「主旨：臺端申請（接受八十八年度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總清查）......乙案，請　查照。說明：（八十八年度總清

　　查）審核結果如下......經審核因　臺端未實際居住本市，未能符合規定，故歉難予以

　　補助（自八十八年八月起註銷原享領資格）。......」

二、嗣訴願人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提出申覆書，經本市萬華區公所以八十八年十月八日北市

　　萬社字第八八四二二五四一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說明......二、依本市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第十三條：『享領本津貼之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享

　　領者或其家屬應自行申報，如隱瞞不報者，經查出後除註銷資格並追回溢領金額外，尚

　　須負法律責任，其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戶籍遷出或未實際居住

　　本市者。......』三、查　臺端申請案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提出，同年四月七日經

　　貴里里幹事訪視註記未住戶籍地，依前項規定實不符合申請資格。」訴願人不服，於八

　　十八年十一月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府訴字第八八０八

　　０九四四０一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理。」理由略以：「..

　　....三、卷查依首揭規定，核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與否，權屬本府社會局。本

　　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流程應為區公所受理申請及初審，按月將初審結果造冊報

　　本府社會局核定。是原處分機關（本市萬華區公所）註銷訴願人享領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資格自應報經本府社會局核定，方屬適當，而本件原處分機關逕以其名義為之，姑

　　不論該項處分在實質上是否妥適，其行政管轄終究難謂適法。從而，原處分應予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理。......」



三、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核後，以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北市社二字第八九二二五五０八００號

　　函知訴願人略以：「......查○○○君經戶籍所在地（○○里）里幹事訪視結果，未實

　　際居住本市，不符申請本津貼之規定，故自八十八年九月起註銷○君原享領資格。」訴

　　願人仍不服，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向本府聲明訴願；六月二十日補具訴願書，七月二

　　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老人福利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老人，係指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人。」第十七條

　　規定：「中低收入老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前項中低收入標準、

　　津貼發給標準及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一條規定：「本辦法依老人福利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老人

　　，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一、年滿六十五歲者。」第五條規定：「申請發給本津貼

　　者，應檢附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申請人之各類所得及財產資料，由鄉（鎮、市、區）公所統一造冊，分別函請國稅局

　　及稅捐稽徵單位提供。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依本辦法規定，儘速完成

　　調查及初審，並報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核定。」第十四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依本辦法訂定審核作業規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臺北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第一點規定：「本作業規定依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之。」第

　　二點規定：「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年滿六十五歲者係指設籍並實際居住臺北

　　市......之年滿六十五歲者。」第十三點規定：「享領本津貼之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享領者或其家屬應自行申報，如隱瞞不報者，經查出後除註銷資格並追回溢領金額外，

　　尚須負法律責任，其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二）戶籍遷出或未

　　實際居住本市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設籍地址本市萬華區○○路○○巷○○弄○○號，為憲兵司令部○○新村之眷

　　　舍，該舍興建於民國五十一年，訴願人即進住並設籍迄今，其間除因謀生而短暫遷離

　　　以外，皆以永久居住之意思，以該址為長期生活中心，絕非幽靈人口。

（二）該舍建造迄今已有四十年，當時限於經費和土地，採用樓層式建築（有兩樓和三樓兩

　　　種），面積每戶僅有八坪，比現在災民所住十二坪的組合屋還小一半，進住之時，孩

　　　子小，人也少，勉為湊合，而四十年後，三代同堂，七、八口之家，吃、喝、拉、撒

　　　，全拘限於此，故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眷戶們只有向房地便宜之外縣市發展。

（三）迨訴願人之配偶○○○退休，僅領了五十多萬元的退休金，靠幾千元的優惠存款利息



　　　維生。為了紓解生活壓力，遂在當時尚未開發之土城「鄉」，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一

　　　間二十多坪的房子（現在房款尚未還清），安頓兒子作為結婚居住。目前第三代陸續

　　　出生成長就學，為了希望下一代能得到較好的教育，遂於前年將兒孫搬回臺北市，讓

　　　孫子們能享受到臺北市的優良的師資、設備和福利。而訴願人夫妻雖遷居土城，但因

　　　長期參與「慈濟」志工活動，以及減輕兩邊開銷的負擔、並分擔一點媳婦的家務工作

　　　，故實際除晚上很少留住臺北市外，大多的生活時間、空間，仍以臺北市為重心，與

　　　民法住所設定及居所選定之要件，完全適法並無悖離。

（四）訴願人多年來長期在臺北市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並早在訴願之前即擔任原處分機關關

　　　懷獨居老人長期志工迄今，而原處分機關刻意迴避「在法言法、就事論事，依法行政

　　　」的原則，緊緊抓著低於法律位階之「臺北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

　　　不放，使人有「秀才遇到兵」的感覺，難道法律就只有「原則」，而沒有「例外」嗎

　　　？在施政作為上，不是也有所謂「特殊個案」嗎！

（五）所謂「實際居住本市」，既不能依照法律來認定，又不肯承認實際長期在臺北市生活

　　　與工作以及為政府長期付出時間、精神、金錢（每月負責萬華區獨居老人關懷訪視、

　　　異動、轉介資料的電腦打字與分送數個單位的耗材），做志工的事實，試問是否臺北

　　　市的中低收入戶每天都要參加早晚點名、升旗呢？若是；訴願人立即遵辦，若非；那

　　　訴願人設籍臺北市數十年，且每逢週日或例假日，也經常在臺北市與兒孫團聚或留宿

　　　，那又算甚麼呢？難道是「幽靈人口」嗎？

（六）請依老人福利法有關規定暨參酌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九年度判字

　　　第二九九五號判例類比適用，為有利於訴願人之決定。

三、卷查本案訴願人僅設籍而未實際居住本市之事實，有臺北市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訪

　　視審查表、本市萬華區公所八十八年十月八日北市萬社字第八八四二二五四一００號函

　　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據以註銷訴願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享領資格之處分，

　　尚非無據。

四、惟查，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九九五號判決見解略以

　　「依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老人福利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老人，係指年滿

　　六十五歲以上之人。』第十七條規定：『中低收入老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

　　生活津貼。前項中低收入標準、津貼發給標準及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可知老

　　人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之要件，僅須其係中低收入者，且未接受收容安置為已足。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中低收入標準、津貼發給標準及辦法，係為執行法律所定發給老人生活津

　　貼之事項，就中低收入標準及津貼發給標準如何，固依法律之授權，得裁量訂定，就法

　　律所定發給生活津貼之要件，則非可另加限制致逾越法律授權之必要範圍。老人福利法

　　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於老人福利法修正前之八十六年一月十五日，以臺內社字第八六



　　七三三０號函頒布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發放審核要點。於第二點發放對象定有『設

　　籍中華民國』之要件。嗣於八十七年六月三日臺社字第八七七七五四二號函發布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於第二條規定符合得申請發給老人生活津貼之要件，則無『

　　設籍』之規定。臺北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係依內政部函頒前述審核

　　要點第十點訂定，於第一點申請資格，除沿用內政部該審核要點須『設籍』之要件外，

　　另須『並實際居住本市』，其中設籍為決定執行發放政府機關，涉預算編列及分工所需

　　，容屬必要，惟關於『實際居住』之要件，涉及得否申請老人生活津貼之實質要件，非

　　屬執行法律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不無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之違法。次查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之經費，係由中央主管機關及省（市）政府、縣（市）政府依分擔比例

　　編列預算支應，由老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完成調查及初審，

　　報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發給。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編列預算，固以其市民

　　或縣民為對象，對於僅有設籍而未實際居住該市、縣內之人民，或有非屬其照顧範圍之

　　考量，然自政府施政之整體性觀察，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發給，乃中央主管機關執

　　行之一致性社會救濟制度之一環，其發給標準申請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規定，由戶

　　籍地之市縣政府發給，無非執行之方式，尚不能因此而影響中低收入老人申領生活津貼

　　之實質權利。即不能逕認僅設籍而未實際居住者，無申領之資格。」

五、是本件原處分機關註銷訴願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享領資格之依據，係臺北市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關於申請資格須設籍「並實際居住」之規定，該規定是否

　　增加法律所無之實質上限制，參諸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見解，不無疑義。且本件訴願

　　理由稱訴願人雖遷居土城，但因長期參與「慈濟」志工活動，除晚上很少留住臺北市外

　　，大多的生活時間、空間，仍以臺北市為重心，是以本件訴願人縱經戶籍所在地里幹事

　　訪視結果，未實際居住本市，然原處分機關並非即應逕行註銷其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享領資格，仍有就個案具體事實、情狀加以審酌之必要。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

　　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二　　月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公假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